
梦网荣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在上市公

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作为梦网荣信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 

议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新修订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

格式（2019 版）的通知》（财会[2019]16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

（财会[2017]22 号）的相关规定进行合理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则关于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的有关规定，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

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二、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0 年度

审计机构有利于保障公司审计工作的质量，有利于保护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尤其是

中小股东利益。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足够的独立性、专业胜任能

力、投资者保护能力，公司此次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等

要求。综上，我们同意公司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0 年

度审计机构，同意将该项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对关联方资金往来和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

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 号)和《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

发[2005]120 号)的规定和要求，同时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

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独立董事工作制度》、《内部

控制检查监督办法》等有关规定赋予独立董事的职责，我们对公司报告期内对外担保、



与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进行认真的检查和落实，发表如下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1、关联方资金往来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不存在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公司占 50%

以下股份的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2、公司累计和当期对外担保情况 

2017年3月23日，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批准，深圳市梦网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梦网科技”）拟为其下属全资子公司鞍山市云数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就《鞍山市云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云数据计算中心综合基地项目设备及工程

总包合同》，向深圳市本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总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25亿元

的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至主合同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担保合同签署日期

为2017年4月5日，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2,500万元，不存在担保债务逾期情况。 

2018年7月2日，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批准，公司为梦网科技

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最高额不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期限1年的综

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本次担保的最高额为5,000万元人民币，保证期限与主合

同综合授信期限相同。后经2018年8月10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批

准，将上述保证期限延长至主合同综合授信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零六个月止，担保合

同签署日期为2018年7月6日，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5,000万元，不存在担保债务逾

期情况，此担保事项已于报告期内履行完毕。 

2018年8月10日，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批准，公司为梦网科

技向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最高额不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期限为1年

的综合授信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限与综合授信期限相同。此担保事项未

签署担保合同，此担保事项已于报告期内履行完毕。 

2018年9月7日，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批准，梦网科技的下属

子公司深圳市物联天下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物联天下”）为梦网科技向中国光

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最高额不超过8,000万元人民币，期限1年的综合授

信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本次担保的最高额为8,000万元人民币，保证期限延长

至主合同综合授信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担保合同签署日期为2018年9月13日，实

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8,000万元，不存在担保债务逾期情况，此担保事项已于报告期

内履行完毕。 



2018年10月15日，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批准，公司为梦网科

技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华强支行申请最高额不超过20,000万元人民币，

期限1年的综合授信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本次担保的最高额为20,000万元人民

币，保证期限延长至主合同综合授信期限届满之日后2年止，担保合同签署日期为2018

年10月16日，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0,000万元，不存在担保债务逾期情况；公司为

辽宁荣信兴业电力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电力”）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鞍山分行申请最高额不超过3,000万元人民币，期限1年的综合授信提供最高额连

带责任保证，本次担保的最高额为3,000万元人民币，保证期限延长至主合同综合授

信期限届满之日后2年止，担保合同签署日期为2018年12月26日，实际担保金额为人

民币3,000万元，不存在担保债务逾期情况，此担保事项已于报告期内履行完毕；物

联天下为梦网科技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深南支行申请最高额不超过8,000万

元人民币，期限1年的综合授信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本次担保的最高额为8,000

万元人民币，保证期限延长至主合同综合授信期限届满之日后2年止，担保合同签署

日期为2018年11月14日，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8,000万元，不存在担保债务逾期情

况，此担保事项已于报告期内履行完毕。 

2018年12月6日，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批准，公司于2018年

12月6日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公司为梦网科技

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最高额不超过20,000万元人民币，期限1年的

综合授信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本次担保的最高额为20,000万元人民币，保证期

限延长至主合同综合授信期限届满之日后3年止，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0,000万元，

不存在担保债务逾期情况，此担保事项已于报告期内履行完毕。 

2018年12月18日，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批准，梦网科技为公

司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鞍山分行申请最高额不超过10,000万元人民币，

期限为1年的综合授信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本次担保的最高额为10,000万元人

民币，保证期限延长至全部授信业务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担保合同签署日期为

2018年12月26日，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6,172万元，不存在担保债务逾期情况，此

担保事项已于报告期内履行完毕；物联天下、深圳市梦网百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及公

司为梦网科技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最高额不超过20,000万元人民

币，期限为1年的综合授信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本次担保的最高额为20,000万



元人民币，保证期限延长至主合同综合授信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半止，担保合同签署

日期为2018年12月21日，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0,000万元，不存在担保债务逾期情

况，此担保事项已于报告期内履行完毕。 

2019年3月31日，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批准，公司为兴业电

力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鞍山分行申请最高额不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

期限1年的综合授信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本次担保的最高额为5,000万元人民

币，保证期限延长至全部授信业务期限届满之日后2年止，担保合同签署日期为2019

年4月30日，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76万元，不存在担保债务逾期情况，此担保事项

已于2020年3月履行完毕。 

2019年5月27日，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批准，公司为兴业电力在

南洋商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申请最高额不超过6,000万元人民币，期限

为1年的授信（包括但不限于银行承兑汇票，并可调剂使用相关授信业务额度，单笔

用款期限不超过6个月）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本次担保的最高额为6,000万元人

民币，保证期限延长至全部授信业务期限届满之日后2年止，此担保事项未签署担保

合同，此担保事项已于报告期内履行完毕；公司为梦网科技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深南支行申请最高额不超过8,000万元人民币，期限1年的综合授信提供最高额连

带责任保证，本次担保的最高额为8,000万元人民币，保证期限延长至主合同综合授

信期限届满之日后2年止，担保合同签署日期为2019年5月29日，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

币8,000万元，不存在担保债务逾期情况。 

2019年6月24日，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批准，公司与债权人中国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鞍山铁东支行于2014年4月1日至2020年3月4日期间签署的借款、贸

易融资、保函、资金业务、其它授信业务合同及其修订或补充合同构成债权，债权的

最高额为人民币2.6亿元，梦网科技为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鞍山铁东支行提

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金额为2.6亿元人民币，保证期限延长至2022年3月4日

止。担保合同签署日期为2019年6月27日，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9,286万元，不存在

担保债务逾期情况。 

2019年8月5日，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批准，公司为梦网科技在北

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最高额不超过10,000万元人民币，期限1年的综合

授信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本次担保的最高额为10,000万元人民币，保证期限延



长至主合同综合授信期限届满之日后2年止，担保合同签署日期为2019年8月9日，实

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0,000万元，不存在担保债务逾期情况。 

2019年9月4日，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批准，公司为梦网科技在招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最高额不超过10,000万元人民币，期限1年的综合

授信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本次担保的最高额为10,000万元人民币，保证期限延

长至主合同综合授信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零六个月止，担保合同签署日期为2019年10

月16日，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0,000万元，不存在担保债务逾期情况。 

2019年11月12日，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批准，公司及物联天下

为梦网科技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最高额不超过10,000万元人

民币，期限1年的综合授信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本次担保的最高额为10,000万

元人民币，保证期限延长至全部授信业务期限届满之日后2年止，担保合同签署日期

为2019年11月15日，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0,000万元，不存在担保债务逾期情况。 

2019年12月4日，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批准，以梦网科技名下

位于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宗地号为G03603-0048的新型产业用地[产权证号：粤

（2016）深圳市不动产权第0192414号]提供抵押担保，以公司及物联天下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共同为梦网科技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

60,000万元的综合授信提供最高额保证（其中固定资产贷款额度为人民币35,000万元，

期限为10年；组合额度为人民币25,000万元，期限为2年），保证期限至授信业务期限

届满之日后2年止，担保合同签署日期为2019年12月19日，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60,000万元，不存在担保债务逾期情况。 

截止2019年12月31日，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不含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

的担保）合计人民币5,000万元，占公司2019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20%；公司

对外担保余额（含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合计人民币161,500万元，

占公司2019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38.67%。 

我们认为，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资金往来及对外担保行为完全符合证监发

[2003]56号文及证监发[2005]120号文的规定，公司对外担保按照法律法规、公司章程

和其他相关规定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公司建立了完善的对外担保风险控制制度，

公司充分揭示了对外担保存在的风险，无明显迹象表明公司可能因被担保方债务违约

而承担担保责任。 



 

四、关于对公司2019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及《公司内部审计制度》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

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2019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发表意见如下： 

公司现有的内部控制制度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当前公司生产经营实际

情况需要，内部控制体系较为健全，并能保证有效实施。 

 

五、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该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当前的实际情况，有利于公司的持续稳定健

康发展，同意董事会拟定的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并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六、关于增补杭国强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1.经公司董事长推荐，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董事会审议提名杭国强先生

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程序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程序合法有效。 

2.经审阅杭国强先生的履历及提交的文件资料，未发现有《公司法》第 146 条以

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

入者且期限尚未解除的情况，也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

戒，候选人的教育背景、任职经历和职业素养能够胜任所聘任的职位，董事候选人符

合上市公司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同意公司董事会提名杭国强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并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王永、吴中华、侯延昭 

2020年4月29日 


